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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報告及專門委員會報告之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於以下日期刊發之公告：(i)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關於（其中包括）成立
專門委員會之公告；(ii)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關於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之
公告；(iii)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關於（其中包括）聯交所對本公司制訂恢復買賣條件
之公告；(iv)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關於委任天健為本公司內部控制顧問之公告；(vi)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公告，內容關於恢復買賣條件達成情況之進一步最新進展；

(vii)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關於（其中包括）委任梁榮先生及麥家榮先生為專門委員會
成員之公告；及(viii)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關於徐純誠先生辭任專門委員會成員之公
告（「該等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指明，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中所界定者具相同

涵義。

背景

本公司之前任核數師安永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發表關於手機貿易業務審核之保留意見（「保留意見」）。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董事會成立專門委員會（成員包括當時之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潘偉先生、劉煥彬先生及朱健宏先生，以及本集團財務總監徐純誠先生），調查導致保

留意見之事項，並向董事會提供補救措施建議，以改善或改正可能在本集團所維護之內

部控制制度中發現之任何不足或缺陷。

根據專門委員會之建議，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委聘信永為內部控制顧問，對本集團

進行中期內部控制審閱，重點審閱威長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期間經營之手機貿易業務。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公佈中期審閱之結果概要，

以及本集團所採取之相應補救措施。

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暫停買賣後，專門委員會向董事會建議(i)
延長審閱期並進一步審查內部控制制度及(ii)委聘中國律師審查本集團手機貿易業務之
合法性並就此發表法律意見。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天健獲本公司委聘為額外內部控制顧

問，審閱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財務報告、風險

管理、資訊科技管理、人力資源內部審核、企業管治等並就此提供建議。信永於二零一



三年七月辭任本公司內部控制顧問，隨後天健在專門委員會之推薦下，獲委任審閱本集

團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十八個月期間之整體內部控制。天健

已完成其審閱，並向專門委員會提交一份內部控制審閱報告，以作進一步討論。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於專門委員會成立後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梁榮先生及麥家

榮先生獲委任為專門委員會新成員。於本公告日期，專門委員會由全部五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即潘偉先生、劉煥彬先生、朱健宏先生、梁榮先生及麥家榮先生。專門委員

會已完成調查，其報告內容涵蓋（其中包括）專門委員會就調查威長手機貿易業務所採

取之措施、就改善本集團內部控制制度向董事會作出之建議，其調查結果已提交董事會，

以供進一步討論。

天健所進行之內部控制審閱之結果概要及本公司現正採取之補救措施

天健已審閱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內部控制制

度，包括財務報告、風險管理、資訊科技管理、人力資源內部審核、企業管治，結果概

述如下：

項目 內部控制審閱之結果

1. 本公司並無按照上市規則附錄 14之規定，實施適當的政策及程序，以監控公

司持續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2.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由同一人擔任。

3. 本公司已設立專門委員會，但未劃定任何職權範圍，亦無證據證明專門委員

會參與監控就信永所報告之內部控制結果而作出之糾正行動之進度或予以跟

進。

4. 二零一三年五月之董事委任並無遵循提名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所指明之適當程

序。

5. 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並無至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

6. 本公司並無制定任何內部控制程序以處理及發佈內幕（價格敏感）資料。

7. 財務部門員工之資格及能力未達至為施行及控制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上市規

定之適當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制度而必需之水準。

8. 集團公司間業務流複雜，導致會計項目錯誤及遺漏，以致公司間結餘不一致。

9. 財務部門的人力及資源未能根據月末、中期及年度報告所須之工作量妥為分

配。



10. 在審核過程中發現大量錯誤，且公司間結餘不一致，表明財務部門的控制及

監督不足。並無妥為施行集團財務審核及控制，以編製準確及最新的財務資

料。

11. 並無維持本集團綜合日記賬作為永久會計記錄，導致隨後年度難以落實本集

團之綜合賬目。

12. 內部審核職能並未妥為設立或施行。

13. 銷售確認之營運控制制度之落實令人滿意，但存在若干程序偏差。

14. 對應收款項之營運控制制度之落實令人滿意，但存在若干程序偏差。

15. 已設立採購控制程序，但存在數項程序偏差。

16. 已設立應付款項控制程序，但存在數項程序偏差。

17. 為保養項目而採購物料時，未嚴格遵循採購及存貨控制程序。財務部門並未

制定控制制度，以監控該等保養項目所消耗物料之進展及成本會計。

18. 本公司並無政策及程序以監控及控制銀行賬戶之開立。

19. 部份交易是通過一些銀行個人賬戶進行。

20. 財務部門並無定期審核及監控廠房及機器項目建造及／或收購之進展。

21. 本集團無業務延續政策及災難恢復計劃。

22. 威長的客戶文件編製、營運程序及會計政策均存在不足。

經專門委員會建議，本公司已回應內部控制審閱之結果，採取一系列補救措施，以改進

其內部控制制度及企業管治，該等補救措施按上述結果之順序載列如下：

項目 本公司現正採取之補救措施 進度

1. 制定及記錄適當的政策及程序，並為行政人員提供

必要培訓，以確保持續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上旬完成



2. 更清晰及準確地界定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角色及職責。

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底之前完成

3. 透過委任額外兩名具有多樣背景及專業知識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提升專門委員會的知識及專長，該

等委任有明確界定的職權範圍，主要為調查導致保

留意見之事項，以及向董事會建議改進或糾正所確

定內部控制存在之任何不足之處或缺陷。

已完成

4. 實施機制以確保日後之董事委任將遵循符合上市

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所述的適當

程序。

現正持續實施

5. 實施機制以確保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均至少

每年舉行一次會議，討論有關事務。

現正持續實施

6. 邀請外部專業團體舉辦訓練研習班，研習上市規則

及《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處理價格敏感資料的最

新規定。

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上旬完成

7. 物色一名合資格候選人擔任財務部門領導人的角

色。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中旬

啟動

8. 簡化本集團公司間的業務流，以文件形式訂明會計

程序及政策，並每月進行公司間對賬。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中旬

啟動

9. 評估人力資源，並透過招聘及培訓使資源合理化，

滿足月度報告、中期報告及年度報告的人力需求。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上

旬啟動

10. 闡明財務部門每名人員的角色及職責，制定正式的

表現評核機制，跟踪並糾正在部門內發現的錯誤。

現正持續實施

11. 維持永久綜合會計記錄，並作出適當解釋，以供日

後參考，並制定機制以確保及時作出年度綜合調

整。

現正持續實施

12. 物色適當的候選人負責進行內部審核，並建立有效

的內部審核程序。

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設

立監督委員會，監督有關

人選物色及招聘過程



13. 檢討及改進銷售週期的業務流，以確保遵守有關政

策及程序。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下旬

啟動

14. 檢討及改進應收款項週期的業務流，以確保遵守有

關政策及程序。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下旬

啟動

15. 再次研究並調整採購的程序及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下旬

啟動

16. 再次研究並調整應付款項週期的程序及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下旬

啟動

17. 修訂控制程序，並增強制度的監督功能。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下旬

啟動

18. 制定正式的銀行賬戶開立政策，並分階段註銷所有

閑置或多餘的銀行賬戶。

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下旬完成

19. 註銷本公司所使用的個人銀行賬戶。 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下旬完成

20. 為達致監控的目的，將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項

下的任何變更及變動的審核納入本公司月度會議

的議程。

現正持續實施

21. 已進行可行性研究，現正制定相應的改進計劃。 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完成

22. 制定機制以確保日後本集團其他公司不會再出現

威長在客戶文件編製、營運程序及會計政策方面存

在的不足之處。

現正持續實施

專門委員會關於手機貿易業務調查之結果

經審閱天健發出之內部控制審閱報告及中國律師事務所就威長所經營之手機貿易業務

之合法性發表之意見，以及基於其調查結果，專門委員會作出以下調查結論：

1. 並未發現威長所經營之手機貿易業務存在貿易欺詐行為；



2. 威長所經營之手機貿易業務並無違反任何中國法律及相關規則及／或條例；

3. 手機貿易業務符合有關商品買賣之國際慣例，且屬於在中國普遍進行之正常及合

理業務活動；

4. 手機貿易業務所涉及之問題乃源於管理層重視不足，導致業務經營管理及監管不

足，以及內部控制制度之明顯缺陷。然而，並無證據顯示手機貿易業務管理層出

現任何誠信問題；及

5. 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並不完善；管理層指引不夠清晰；管理層培訓及執行亟待

改善；財務控制亟待加強；財務管理、審核及控制不足；銷售、採購及庫存控制

操作程序不符合標準；風險管理及相關預防措施亟待加強。管理層應改正在內部

控制審閱報告中發現之所有內部控制缺陷，提供切實可行的改正時間表，並在實

施補救措施後與天健確認實地審閱本集團內部控制制度之日期。

董事會已接納專門委員會提交之報告，並同意採納當中所提出的建議，以本集團之內部

控制制度。預期天健將於二零一四年二月進行一次後續審閱，以評估於實施上述補救措

施後，經改進之內部控制制度就上市規則之規定而言是否有效而且充分。

承董事會命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榮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偉榮先生、敬文平先生及王曄先生；非執行董事
程吳生先生、張志林先生及陳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偉先生，劉煥彬先生，朱
健宏先生，梁榮先生及麥家榮先生。


